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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學繁星推薦、申請入學、分發入學參採數學考科查詢系統

https://srecruit.moe.edu.tw/mathsys/


114學年度起適用之分科測驗數學考科考試說明與參考試卷

https://www.ceec.edu.tw/xmdoc/cont?xsmsid=0J018609919479141840&sid=0O19937972903881784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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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同背景

特殊才能

逆境向上



學習熱情

有能力自主學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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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 推薦學校推薦所屬學生須符合大學「在校學業成績」全校
排名百分比之規定(20%、30％、40％、50％)。

 各學群分類原則如下：

學群 所屬學系 可推薦學生

第一類學群
文、法、商、社會科學、教育、
管理等學系（學程） • 普通科（含科學班、資優班）學

生第二類學群 理、工等學系（學程）

第三類學群 醫、生命科學、農等學系（學程）

第四類學群 音樂相關學系（學程） • 普通科音樂班學生

第五類學群 美術相關學系（學程） • 普通科美術班學生

第六類學群 舞蹈相關學系（學程） • 普通科舞蹈班學生

第七類學群 體育相關學系（學程） • 普通科體育班學生

第八類學群 醫學系、牙醫學系
• 普通科（含科學班、資優班）學

生



第1-7類學群分發比序說明範例

高中對同一所大學每一學群至多可推薦2名學生

1

2

3

高中推薦順序

4

高中須排定推薦順
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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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願序一：電機工程學系

志願序二：資訊管理學系

志願序三：通訊工程學系

志願序四：資訊工程學系

甲

志願序一：生命科學系

志願序二：心理學系

乙

志願序一：企業管理學系

志願序二：外國語文學系

志願序三：財經法律學系

志願序四：犯罪防治學系

丙

志願序一：財經法律學系

志願序二：犯罪防治學系

志願序三：外國語文學系

志願序四：企業管理學系

丁

推薦順位：1 推薦順位：2 推薦順位：3 推薦順位：4

錄取

第一輪分發比序

步驟一：

首先針對推薦順位1的「考生甲」進行比序分發，假設考生甲錄取
志願序二資訊管理學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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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輪分發比序

步驟二：

總則規定：第一輪分發，各大學於第一至第三類學群錄取同一推薦學
校學生以1名為限，故推薦順位2-4的考生乙、丙、丁在第一輪不再進
行比序分發，其分發結果皆為【已錄取較高順位考生】。

志願序二：資訊管理學
系

甲

志願序一：生命科學系

志願序二：心理學系

乙

志願序一：企業管理學
系

志願序二：外國語文學
系

志願序三：財經法律學
系

志願序四：犯罪防治學
系

丙

志願序一：財經法律學
系

志願序二：犯罪防治學
系

志願序三：外國語文學
系

志願序四：企業管理學
系

丁

已錄取較高
順位學生

已錄取較高
順位學生

已錄取較高
順位學生

推薦順位：1 推薦順位：2 推薦順位：3 推薦順位：4

錄取

33



第一輪分發比序

步驟三：

假設考生丙、丁所填的財經法律學系經第一輪分發後招生名額尚有缺額
，則針對該學系進行第二輪分發。

志願序二：資訊管理學
系

甲

志願序一：生命科學系

志願序二：心理學系

乙

志願序一：企業管理學系

志願序二：外國語文學系

志願序三：財經法律學系

志願序四：犯罪防治學系

丙

志願序一：財經法律學系

志願序二：犯罪防治學系

志願序三：外國語文學系

志願序四：企業管理學系

丁

推薦順位：1 推薦順位：2 推薦順位：3 推薦順位：4

進入第二輪未錄取

已錄取較高
順位學生

已錄取較高
順位學生

已錄取較高
順位學生錄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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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輪分發比序

步驟一：

假設考生丙、丁與他校考生戊同時進入財經法律學系第二輪分
發比序階段，且該學系剩餘錄取名額為1名，由此3名考生依分
發比序項目進行比序分發。

志願序一：企業管理學系

志願序二：外國語文學系

志願序三：財經法律學系

志願序四：犯罪防治學系

丙

志願序一：財經法律學系

志願序二：犯罪防治學系

志願序三：外國語文學系

志願序四：企業管理學系

丁

志願序一：外國語文學
系

志願序二：財經法律學
系

志願序三：犯罪防治學
系

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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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輪分發比序

步驟二：

考生丙在比序後成績勝過考生丁、戊，考生丙獲得錄取，考生丁、戊
則往下一個可分發的志願校系進行比序分發或是未錄取。
將每個進入第二輪分發比序的考生都進行分發比序後，即得出第二輪
分發之結果。

志願序三：財經法律學系

丙

志願序一：財經法律學系

志願序二：犯罪防治學系

志願序三：外國語文學系

志願序四：企業管理學系

丁

志願序一：外國語文學系

志願序二：財經法律學系

志願序三：犯罪防治學系

戊

未錄取
進行下一個
志願校系比序錄取 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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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中
學
生

學
習
歷
程



每學期結束時，學生可以從自己修習的所有課程
中，選擇上傳至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庫中。除了傳
統基礎學科課程外，同學還可以選擇校訂必修、
多元選修課程跟自然及社會領域探究與實作的課
程與活動成果，呈現自己最有興趣與最努力的科
目成果。至於課程學習成果的作品可以是一張學
習單、也可以是一個實作作品或歷程紀錄，同學
可以依照負責上課的老師的安排與規劃。

課程成果



1.包括幹部證明、社團證明、校內外競賽、服務經
驗與自主學習計畫成果等等。
2.學習歷程檔案強調質量並重，因此把「一件作品」
或是「一個社團幹部」做好比「參加滿十個課外
活動重要。大學教授在審查時，會評估每位同學
參與多元表現的深度與動機。

多元表現







實例解說
1.招聯會學習歷程查詢系統
2.學生作品

https://www.cac.edu.tw/cacportal/jbcrc/LearningPortfolios_MultiQuery_ppa/index.php


聽說參加大學營隊可以加分，讓教授有好感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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